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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兼职”没那么简单 依然决定再次铤而走险
男子因参与以加油卡优惠充值形式销赃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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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徐慧 盛思豆 记者 徐荔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经营者往往会采取各种

营销策略， 促销活动便是其中之一， 消费者也乐于从促

销活动中得到优惠。 然而， 当经营者延长促销活动的限

定时间， 是否属于欺诈行为呢？ 日前， 上海市青浦区人

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延长优惠活动时间而引发的纠纷

案。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为躲避资金链查控， 犯罪分子

转移诈骗资金的行为更加隐蔽，催

生出以电诈资金办理充值加油卡，

而后转移销赃的新手段。近日，上海

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以加

油卡为销赃工具的掩饰、 隐瞒犯罪

所得案件。

一天， 一名陌生人添加蒋某为

微信好友，称可提供兼职机会，只需

帮公司跑腿即可赚取“辛苦费”。 两

年前， 蒋某曾因向他人出借名下银

行卡用于转移电诈资金而犯帮助信

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蒋某知道这份

所谓的“兼职”并没有这么简单，但

为了赚取好处费， 他决定再次铤而

走险。

次日， 蒋某就携带该“微信好

友”提供的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及

名为“杨某”的身份证复印件，按照

“微信好友” 的指示前往加油站，谎

称自己是持卡人杨某， 以该公司名

义办理了加油卡。 此后，在“微信好

友”向油企账户转账后，蒋某凭借转

账凭证向加油卡内充值 65 万元。

经公安机关调查， 蒋某用于加

油卡充值的 65 万元是电信网络诈

骗的赃款， 而这些充值后的加油卡

后续在某网络二手平台以“优惠加

油”的形式快速销赃，短短三日便全

部出售完毕。

法院经审理认为， 蒋某明知上

述钱款是犯罪所得， 仍伙同他人予

以转移，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掩

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综合其累犯、

从犯以及当庭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等

情节， 最终判处蒋某有期徒刑 2 年 3

个月，并处罚金 1 万元。

加油卡因流通性强、 变现速度

快、 购销分离等特点， 逐渐被犯罪分

子利用作为洗白网络电信诈骗不法资

金的新载体。 大家应当警惕加油卡异

化为电信诈骗销赃新工具， 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的财产权益。

石油销售企业在开展加油卡发行

业务时，应加强企业客户身份识别。本

案中， 蒋某使用伪造的企业材料办理

加油卡， 一定程度上说明部分企业在

售卡审核环节存在漏洞。 建议石油企

业要加大对企业购卡行为的审核力

度， 审慎核实领卡人授权材料及身份

信息，针对同一领卡人多次、连续、大

额领卡充值的情况，及时预警，必要时

要向公安、工商、税务等部门反映。

对于各类网络交易平台而言，应

当加大技术反制与网络监管力度，提

升对于加油等类似优惠充值信息的甄

别及审核能力。 对存有销赃可能的敏

感词汇进行监控，定期开展审核，压缩

销赃变现信息的生存空间。同时，应完

善投诉举报响应机制， 对可疑交易及

时采取下架商品、封禁账号等措施。

《刑法》明确规定，明知是犯罪所

得及其收益仍提供资金账户、 协助转

移资金的， 构成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

罪。对于广大公众而言，要提高自身的

法律意识， 在求职或交易中面对来路

不明、不合常理的兼职机会时，务必提

高警惕，坚决摒弃贪图小利、法不责众

的侥幸心理，切莫因小失大，以免因转

移犯罪所得而沦为犯罪分子电信网络

诈骗的下游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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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新汽车销售公司（化名） 是

艾尔新能源汽车公司（化名） 的经

销商。 2023 年 1 月， 艾尔新能源

汽车公司在平台发布文件， 称将于

3 月初对旗下相关车型的官方指导

价进行上调， 但在正式调价通知发

布前于官方 APP 支付排产定金的

客户不受此次调价影响。 次月， 艾

尔新能源汽车公司在官方公众号上

发布文章， 称限时交付激励 5000

元， 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2 月。 同

月， 小峰 （化名） 向焕新汽车销售

公司支付汽车定金， 并享受了

5000 元购车优惠。

2023 年 3 月， 艾尔新能源汽

车公司在官方公众号再次发布文

章， 称限时交付激励 5000 元的活

动时间延长至 2025 年 3 月。 小峰

看到后很气愤， 认为被骗， 于是将

艾尔新能源汽车公司和焕新汽车销

售公司告上法庭。

小峰认为， 艾尔新能源汽车公

司的行为是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

解的价格手段， 诱骗消费者与其进

行交易。 而焕新汽车销售公司作为

艾尔新能源汽车公司的经销商， 其

售卖汽车价格同艾尔新能源汽车公

司的销售政策具有高度关联性。 两

者上述行为侵犯了他作为消费者享

有知悉自己购买、 使用的商品真实

情况的权利， 属于欺诈行为， 因此

要求两被告赔偿三倍定金。

艾尔新能源汽车公司辩称， 自

己根据市场行情进行正常销售价格

调整， 宣传促销是正常的市场销售

行为， 不存在欺诈情形， 也不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 焕新汽车销售公司

则表示， 自己作为汽车经销商， 与

原告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开展汽车交

易， 并无侵权或欺诈行为， 而且原

告已经享受购车优惠， 权益没有受

到损害。

青浦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经营

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

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

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额

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

服务的费用的三倍。 本案中， 结合

两被告的陈述及行政判决书等材

料， 可综合认定两被告主观上并不

存在欺诈的故意， 延长交付激励促

销活动的行为本身也并没有造成原

告任何实际损失。

最终， 法院判决驳回小峰的诉

讼请求。

降价促销活动本来是一件双赢

的事情， 经营者促进了商品的销

售， 消费者享受了价格的优惠。 然

而， 商家延续促销活动这一行为却

可能会引发消费者与经营者的纠

纷。 对此， 法官分析：

● 欺诈行为需谨慎认定

欺诈行为的认定包含多方面因

素， 从手段上看， 如经营者销售掺

杂、 掺假、 以假充真、 以次充好的

商品， 以及以虚假的价格表示、 商

品说明、 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

品， 都属于欺诈行为。

一些商家打出“清仓价” “甩

卖价”， 但实际价格并非真正的低

价， 或者用精美的样品展示商品， 实

际交付的商品却与样品相差甚远。

从误导消费者角度看， 若经营者

的行为足以使一般消费者发生误解，

就构成欺诈。 比如， 商家对商品的功

效进行夸大宣传， 声称某保健品能治

愈严重疾病， 但实际上并无此功效，

这就容易误导消费者购买。

从主观方面看， 虽然法律未明确

规定欺诈行为必须是故意， 但“欺

诈” 本身就包含了经营者的故意心

理。

● 营销策略需合理实施

对于经营者来说， 促销活动是商

家提升销量及获取竞争优势的营销策

略之一。 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经营

者可能会根据市场因素作出正常的价

格调整或者其他销售安排， 而一旦超

出正常合理的范围， 则有违法的风

险。

经营者在开展降价促销活动时，

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手

段， 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

进行交易， 否则就会构成不正当价格

行为。 对于原价和划线价格要有相关

的材料依据， 让消费者了解商品在促

销前的真实价格。 同时， 要采取足以

让消费者知晓的方式标明价格促销活

动的期限。

经营者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 坚

守销售行为的底线， 与欺诈行为划清

界限。

● 促销活动需理性看待

对于消费者来说， 参与促销活动

是为了更加优惠地购买商品、 享受服

务。 面对促销活动， 消费者要理性看

待， 要警惕虚假的促销活动， 也要合

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权利。 消费者要

注意促销活动的原价、 划线价格是否

有相应依据， 避免被虚假促销、 虚假

打折欺骗。

消费者可以通过关注活动商品日

常销售价格、 零售价格等方式， 也可

以借助购物平台价保工具了解日常价

格与促销价格的区别。 但需知， 价格

保护的前提是商家的确实施了价格欺

诈行为， 该行为造成了消费者的损

失。 商家根据市场因素作出的合理销

售安排并不属于欺诈行为， 不会损害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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